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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72 次會議 

民國 112 年 9 月 21 日 

    討論事項（七） 

國防部擬具「義務役服役期間提繳退休金條例」草案，經林政務

委員萬億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國防部函以，因應自明（113）年 1月 1 日起回復徵集常

備兵現役為期 1 年役期，替代役役期亦依規定調整，將

役男服役期間視為個人職涯一部分，由國家為其提繳退

休金，以累積其職涯退休所得，本部爰擬具「義務役服役

期間提繳退休金條例」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

事。 

  三、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適用對象、主管機關及辦理提繳退

休金事務之主辦機關。（草案第 1條至第 3條） 

    (二)役男服役期間提繳退休金之計算內涵；自願提繳之退

休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收入課稅，以及提繳退休金

所需經費由主辦機關編列預算。（草案第 4條） 

    (三)主辦機關為役男辦理開始或停止提繳退休金手續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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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期限、流程與相關資料之置備及保存。（草案第5條） 

    (四)役男退休金提繳作業等事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準

用「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草案第 6

條） 

    (五)役男退伍、退役後於各職域任職，其服役期間提繳之退

休金或年資銜接，依各職域退休（職、伍）資遣撫卹法

令規定辦理。（草案第 7條） 

四、茲將該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

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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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役服役期間提繳退休金條例草案總說明 
國防部業依兵役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會同內政部公告，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回復徵集常備兵現役，

為期一年役期，替代役役期亦依規定調整。因應此次役期調整，將服兵役

義務之男子（以下簡稱役男）服役期間視為個人職涯一部分，由國家為役

男提繳退休金，以累積其職涯退休所得，嗣其退伍、退役後任職各職域，

得依各職域退休（職、伍）資遣撫卹法令辦理退休金或年資銜接，爰擬具

「義務役服役期間提繳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草案，其要點如

下： 

一、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 本條例之適用對象。（草案第二條） 

三、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及辦理提繳退休金事務之主辦機關。（草案第三條） 

四、 役男服役期間提繳退休金之計算內涵；役男自願提繳之退休金不計

入提繳年度薪資收入課稅，及提繳退休金所需經費由主辦機關編列

預算。（草案第四條） 

五、 主辦機關為役男辦理開始或停止提繳退休金手續之作業期限、流程

與相關資料之置備及保存。（草案第五條） 

六、 役男退休金提繳作業等事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準用勞工退休金

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草案第六條） 

七、 役男退伍、退役後於各職域任職，其服役期間提繳之退休金或年資銜

接，依各職域退休（職、伍）資遣撫卹法令規定辦理。（草案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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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役服役期間提繳退休金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增進依兵役法服義務兵役者之

退休權益，由國家於其服役期間提繳退

休金，特制定本條例。 

一、本條例立法目的。 

二、依行政院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第三八三五次院會通過「強化全民

國防兵力結構調整方案」，推動服兵

役義務者，於其服役期間，由國家為

其提繳退休金政策，以累積職涯退休

所得，增進後續職涯之退休權益。 

第二條 本條例適用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一月一日以後出生之下列人員（以下簡

稱役男）： 

一、依兵役法服義務兵役之預備軍官、

預備士官及常備兵役現役者。 

二、依替代役實施條例服替代役者。 

依國防部、內政部依兵役法第三十四條第

四項規定，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會銜公告役期調整內容，配合自一百十三

年一月一日起回復徵集常備兵役現役，為

期一年役期，其適用對象為九十四年一月

一日以後出生之役男，替代役役期亦配合

調整，爰定明本條例之適用對象。 

第三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之主辦機關，為辦理前條役

男提繳退休金事務之下列機關： 

一、第一款：國防部、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及國家安全局。 

二、第二款：內政部。 

一、第一項定明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第二條各款役男，於其服

役期間，為其辦理提繳退休金事務之

主辦機關。 

第四條 主辦機關於役男服役期間，應按

其支領每月薪額（俸）及加給之總額，

準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之規定，

按月為其提繳百分之六退休金，儲存於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 

役男於服役期間，得按其所支領每

月薪額（俸）及加給之總額，準用勞工

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之規定，於百分之

六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其自願提

繳之退休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收入

課稅。 

第一項提繳退休金所需經費，由主

辦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一、按役男服役期間與國家係成立「公法

上職務關係」（司法院釋字第四三Ｏ

號解釋參照），其身分非屬勞工，惟

考量多數役男於退伍（役）後進入勞

動職域，且勞工退休金條例就退休金

提撥已有完整規範，爰透過現行勞工

退休制度，使役男於服役期間得「準

用」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提繳退

休金。 

二、第一項定明主辦機關為役男提繳退休

金之計算內涵，以役男每月薪額（俸

）及加給總額準用對應之勞工退休金

月提繳分級表級距乘以百分之六之

金額提繳退休金。至役男依兵役法第

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申請折減之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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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已選擇折減而未服現役，非屬主辦

機關應予提繳之服役期間，併予敘明

。 

三、第二項定明役男亦得於每月薪額（俸

）及加給總額準用對應之勞工退休金

月提繳分級表級距乘以百分之六範

圍內之金額，自願提繳退休金，且不

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收入課稅。 

四、第三項定明主辦機關依第一項規定提

繳之退休金，應編列預算支應。 

第五條 主辦機關應於役男役期之開始、

停止、期滿或其死亡之日起十五日內，

列表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開始

或停止提繳退休金手續。 

主辦機關應置備役男名冊、役期之

開始、停止、期滿或役男死亡、薪額（

俸）、加給、每月提繳紀錄及相關資料

，並保存至其役期停止或期滿之日起五

年止。 

一、第一項定明主辦機關應為役男辦理退

休金提繳手續，於役男役期開始、停

止、期滿或其死亡之日起十五日內，

列表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開

始或停止提繳手續。又所稱役期之開

始，包括接受徵集、考取預備軍官、

士官、臨時召集回役等之報到；役期

之停止，如停役；役期期滿，包括依

法退伍、退役，併予敘明。 

二、參酌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

項，於第二項定明主辦機關應置備役

男名冊、役期之開始、停止、期滿或

役男死亡、薪額（俸）、加給、每月

提繳紀錄及相關資料，並保存一定期

間，以利查明役男退休金提繳資料。 

第六條 役男之退休金提繳作業、程序、

手續與請領、計算方式、收益分配及相

關事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準用勞

工退休金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鑒於役男身分上並非勞工，爰定明其服役

期間之退休金提繳作業、程序與手續，及

請領退休金之方式、收益分配等事項，除

本條例已有規定外，準用勞工退休金條例

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役男退伍（役）後於各職域任職

，其服役期間提繳之退休金或年資銜接

各職域退休制度，應依各職域退休（職

、伍）資遣撫卹法令規定辦理。 

一、鑒於我國各職域退休制度不同，為避

免影響既有制度及人員權益，役男退

伍（役）後於各職域任職，應依各該

職域退休（職、伍）資遣撫卹法令規

定，辦理退休（職、伍）制度銜接。 

二、又役男服役期間提繳之退休金，係儲

存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不隨其退伍、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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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轉入任職勞工以外之其他各職域

而移撥，爰役男退伍、退役後，除任

職勞工者得依第六條規定，於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累積提繳年資外（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參照），其餘

任職勞工以外職域者，則依各退休（

職、伍）資遣撫卹法令，辦理退撫（

離）給與年資採計或其他退休制度銜

接事宜，併予敘明。 

第八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

月一日施行。 

配合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回復徵集常

備兵現役，爰定明本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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